
2021年度梁河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算部署，州财政及县政府工作安排，经梁河县财政局汇总，县人民政府审定，梁河县本级部门，包括县本级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单位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如下：

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为539.44万元，支出决算为464.3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86.08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预算数为0.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418.3万元，预算数387.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7.8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46.04万元，预算数为151.4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30.4%。

预算执行情况（表一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
	项目
	2021年预算数
	2021年决算数
	2021年决算与预算对比情况

	
	
	
	差额
	完成比例

	一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	-
	-
	-
	-

	（一）支出合计
	539.44
	464.34
	75.1
	
86.08%

	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0.3
	0
	0.3
	0%

	2.公务接待费
	151.44
	46.04
	105.4
	30.4%

	3.公务用车费
	387.7
	418.3
	30.6
	107.89%

	 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购置
	70
	72.96
	2.96
	104.14%

	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  
	317.7
	345.34
	27.64
	108.7%


按2020年同口径数据对比,2021年全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数为464.34万元，比上年458.53万元增加5.81万元，同比增长1.27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0万元，比上年4.26万元减少4.26万元，同比下降100%,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数0人;公务接待费用为46.04万元，比上年86.66万元减少40.62万元，同比下降46.87%,公务接待批次677次，公务接待人数为6764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418.3万元，比上年366.81万元增加51.49万元，同比增长14.04%；(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72.96万元，比上年56.78增加16.18万元，同比增长28.5%；公车购置5辆，主要为梁河县公安局购置公务用车3辆，中国共产党梁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购置执法执勤公务用车1辆，梁河县民政局购置公务用车1辆；年末公车保有量为179辆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345.34万元，比上年310.03万元增加35.31万元，同比增长11.39%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疫情严重，公车使用增加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上年对比情况（表二）

单位：万元  
	项目
	2020年决算数
	2021年决算数
	2021年决算比上年增减情况

	
	
	
	增、减额
	增、减幅度

	一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	-
	-
	-
	-

	（一）支出合计
	458.53
	464.34
	5.81
	
 1.27%

	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5.05
	0
	  -5.05
	-100%

	2.公务接待费
	86.66
	46.04
	-40.62
	-46.87%

	3.公务用车费
	366.81
	418.3
	  51.49
	14.04%

	 其中：（1）公务用车购置
	56.78
	72.96
	16.18
	28.5%

	      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  
	310.03
	345.34
	35.31
	11.39%

	（二）相关统计数
	-
	-
	-
	-

	1.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（个）
	0
	0
	0
	-

	2.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次数（人）
	2
	0
	    -2
	-

	3.公务用车购置数（辆）
	2
	5
	3
	-

	4.公务用车保有量（辆）
	183
	179
	-4
	-

	5.国内公务接待批次（个）
	1107
	677
	-430
	-

	  6．国内公务接待人次（人）
	9443
	6764
	-2679
	-


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精神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的要求，以及省委十项规定和县政府关于做好预算信息公开的安排部署，县财政局将进一步完善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制定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。

附件：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
一、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县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县级部门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等支出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县级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
三、2021年使用县本级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部门纳入统计范围。梁河县本级各部门“三公”经费，由各部门门户网站上与部门决算一同公开。



